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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完成效果，对于公共安全、国

计民生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相关单位应能对当前水利工

程质量建设质量监督体制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并能针对

问题本身，制定有效应对策略。即科学划分工作权责，合理化提

升监督主体地位；积极优化与丰富监督手段，强化监督效能。从

而，在不断完善与优化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的基础上，确

保其能有效满足国家各方面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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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建设工作对于我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相关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质量监

管工作的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着各个水利工程的进展与建

设情况。基于此，相关单位应能对水利工程建筑质量监督体制进

行客观的分析，能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在满

足各方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能形成有效措施，合理解决目前质量

监管工作的问题。

一、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现状分析

（一）监督地位尚未获得重视

针对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的完善工作研究，目

前因受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各个工作环节不能有效落实

工作指导思想。在具体开展与实施相关质量监督工作细则的过程

中，相关责任单位缺履行监督职责的必要权利。更多情况下，其

监督权利都是基于行政委托中的“检查”行为。由此，相关执行

人员在具体展开监督工作时，其监督地位不能获得应用的重视。

并出现“下级”监督“上级”，形成行政护短的不良现象。同

时，针对相关质量事故处理的案件中，因质量监管单位承担的责

任过重，造成权利与职责不对等的现象发生。基于这种种情况，

致使目前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仍无法获得良好的监

管效果。

（二）监督手段不够完善

当前，相关单位在具体开展监督工作过程中，都是通过设立

相应的监管处，利用抽查或是巡回的方式落实相关监督事项。同

时，因委派第三方机构对部分的水利工程的质量进行监测。在这

个过程中，受人力、财力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与影响，导致在不同

的监督区域内，工作成效会发生较大的差异。尤其，在偏远地区

中、小型水利工程，因监督区域的跨度过大、点多面广，导致其

工程质量监管工作不到位。从而，导致各级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

督作用不能获得最大化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水利工程的质

量。

二、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发展需求探析

（一）科学划分工作权责，合理化提升监督主体地位

基于我国目前工程建设质量监管方面，陆续出台了相应的

管理条例，并对工程质量监督的职责进行了法定。即，在《工程

建设质量管理条例》中，就明确提出质量监督行为是依法执行职

务。因此，针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应

能充分发挥这一法定职责的特征。相关部门应能科学划分工作权

责，并能科学行使法定的监管权力。在合理化提升监管主体地位

的基础上，能细致化落实各方面的监督工作。同时，相关人员在

执行监督任务的过程中，应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有效安排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并能切实保障国家政府监督工作的权威性。

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管理人员应能为执行人员颁发相应的执法资

质证明，令各个参与人员能明确所有监管流程中相关人员的身份

及权限。从而，使他们能更顺利、深入的进入到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监督工作中，大力提升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保障水利工程的

建设质量。与此同时，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相关单位应能最大化满足国家对质量管理的新需求，应能

不断加强监督单位及执行人员的执法地位。并能对项目法人加强

管理，针对相关质量问题，基于有效监督促使相关单位能进行积

极整改与完善，直至到达行业质量要求标准。在这个过程中，质

量监督单位及监督人员，应能充分履行各自的职责与义务，能对

下级进行客观、公正的指导。全方位落实质量监督机构的权利与

义务，全面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二）积极优化与丰富监督手段，强化监督效能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单位，在对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与优化

的过程中，应能对目前国家下发的政策及指导意见进行积极贯彻

与落实。尤其，各地方政府应能积极改进公共服务方式，有效提

升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在此背景下，为优化与丰富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监督手段提供有利条件。针对政府质量监管工作中的“事

务性”工作，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与实力的社会企业参与处理。

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构建多层次、多力量、多手段的质量监督体

制。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管理人员可通过制定科学的竞争机制、

考核机制等，对社会企业的工作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与评价。如

可利用“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方式，

融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去承担相应的质量监督职责。基于此，不仅

可有效丰富传统质量监督手段，还可化解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大幅

增长与监督力量不足等矛盾。同时，政府在吸纳引进社会监管人

才的过程中，可督促他们能深入到各个监管区域中。从而，使那

些处于偏远地区的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也可获得保障，大力提升

监管效能。

结语

总之，针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如

监督地位尚未获得重视、监督手段不够完善。相关单位应能结合

当前国家的发展趋势与需求，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能够合

理化提升监管主体地位的同时，将监管事宜落实到工作实处。同

时，政府应能对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进行有效提升，并能科学吸

纳与引进社会资源。在有效丰富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手段的基

础上，能将相关工作进行细化，令社会企业能最大化发挥功用，

大力提升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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